   秀屿区区本级2021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

根据《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“三公”经费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莆秀政办【2014】91号）文件精神，经汇总，区本级2021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为621.33万元，比上年预算数下降97.94万元。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20.77万元；公务接待费281.65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经费32万元；公务用车运行经费286.91万元，与上年预算数相比下降13.62%。
按照《中央八项规定》及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要求，我区将继续完善“三公”经费预算编制，加强预算执行管理，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规模，确保区本级年度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总规模比上年只减不增。

